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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济南市物价局发布公告，就调整停
车收费政策公开征求意见。此次调整停车收费政策
征求意见涉及10个问题，其中包括“经前期调研，
参照外地做法，拟将停车区域划分为核心区、一类
区、二类区、三类区，您是否支持该划分方式”，
“您认为核心区的白天时间段停车收费标准应调整
为多少 :A、8元/小时B、10元/小时C、12元/小
时”。（6月14日本报）

在汽车时代，停车难、交通堵塞是令人非
常头疼的问题。站在私家车主的利益角度讲，
没有人会希望停车费上涨。但站在整个社会的
公平角度来说，城市大幅提高停车费，停车费
告别“2元时代”，以及实行差别化停车收费，
却是大势所趋，符合社会的整体公平原则，广
大私家车主对此应当多一些理解。

城市公共停车场、停车位，属于社会公共
资源。而且，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小小的停
车位属于绝对的稀缺资源，停车费收费标准过
低，实质上是一种“劫贫济富”。提高停车费
收费标准，实行停车差别化收费机制，这就改
变了私家车主过去独享廉价停车位的红利模
式，兼顾到了整个社会的公平。

再者，提高停车费收费标准，实行差别化
停车收费机制，直接增加市民出行的停车成
本，能够发挥出价格的杠杆功能，调节车主开
车出行频率和停车时间。对于没有必要驾驶私
家车出行的，特别是办事不走远的，为了节省
停车费，就可以选择不开车出行。如此一来，
就降低了私家车的出行频率，有助于缓解城市
交通拥堵状况。与此同时，过去停车收费标准
太低，使得很多私家车主根本不在乎那一点停
车费，这就挤占了其他急需车主的停车资源，
进而加剧了停车难。停车费上涨了，车主为了
省钱，就会尽量提高办事效率，压缩停车时
间，力争早一点离开，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停车难。

当然，也要看到，进入汽车时代后，停车
是一种刚性需求，这就决定了不管停车费标准
是多少，停车难是一个长期难以改变的现实。
当前，停车位数量远远满足不了车主停车的需
要，甚至逼得一些车主选择违章停车，挤占人行道
等。从这个角度说，提高停车费标准，实行差别化
停车收费之后，不能停止公共停车场建设，要从宏
观考虑，努力规划建设各种停车场，增加城市停车
位的数量，不能是只收费不建设。

另外，城市停车费收支账本应当公开化、透明
化，要定期向社会公布，让广大车主明明白白。同
时，城市停车费也应当拿出相当一部分用于建设停
车位、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上，而不能沦为“养人
费”。

近年来，一些地方改名时有发生。今年5月30
日，江西省庐山市正式挂牌成立，原庐山区更名
为九江市濂溪区；今年初，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
也改为播州区，水城县欲改为“夜郎市”、琅琊
山“会峰阁”更名为“琅琊阁”……这些地方为
什么要改名？为何要复名？（6月13日《人民日
报》海外版）

关于地方改名而引发的争议，已经不是一次
两次了，每次的过程和结果也都大同小异：反对的
继续反对，赞同的继续赞同，而改名的继续改名。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于地方改名这件事，我们
还远远没有达成共识。尤为令人想不通的是，有些
地方其实不是在改名，而是在复名。以徽州改黄山
为例，30年后黄山又要改为徽州。以徽派建筑、徽
墨、宣纸、徽商等为内容的徽派文化，是历经千百
年形成的，30年前当然也在，那为什么当时改名为
黄山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改了之后又改回
去，岂不是一种“打脸”？注意，这脸不是打在个人脸
上，而是打在政府脸上。

地名可以改，但不能随便改，这应该是一个
基本原则。避免地方频繁改名，一是需要加大对
地名稳定性的法律保护作用；二是改名一定要充
分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包括专家学者、人大代
表、普通市民甚至网民的意见；三是改名的成本
要有充分估计，如果成本太高，超过了地方经济
或民意的承受能力，那么改名最好谨慎为之。

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
酬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实施。改革的重点是规范组
织任命的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对不合理的
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然而，“新华视点”记者
调查发现，“限薪令”下，仍有高管薪酬不降反升。
从广东省50家国企情况来看，包括董事长、总经理
在内的高管，薪酬都有所上升；特别是，深圳地市
国企董事长平均年薪为118 . 2万元，省属董事长平

均年薪为65 .8万元，令人咋舌。
国企“限薪令”，不能成为“涨薪令”。国资委应

进一步推进国企薪酬制度改革，对国企高管的薪
酬、奖金等进行科学界定，完善董事会议事、决策、
监督机制，避免权力过于向企业高管集中，逐步建
立符合市场特点的薪酬治理规范。特别是，提高问
责力度，对国企高管的收入，要进行常态化的监
控，铲除滋生“隐形腐败”的灰色地带。

想用心仪的宽带，小区提供的却是其他
指定宽带，这种“拉郎配”情况今后可能越
来越少。北京市住建委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
发了《关于推进实施物业管理居住小区宽带
接入的通知》，这意味着北京将进一步加快
现有物业管理居住小区光纤到户改造步伐，
逐步减少小区宽带接入垄断现象。（6月14
日《北京晨报》）

针对新建住宅小区宽带经营常常处于垄
断状态的现实，北京市建委等部门出台严防
小区“宽带垄断”的规定，无疑具有积极意
义，但这样的破除垄断行为，在现实中还不
多见。

2013年4月，住建部曾联合国家质检总
局等发布了《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
通信设施工程设计规范》，其中明确要求：
“住宅区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设计，必须满
足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公平接入，用户可以
自由选择电信业务经营者的要求。”这个规
定，为破除小区“宽带垄断”打开了制度闸
门。但遗憾的是，这个规定并没有能够有效
解决住宅小区的“宽带垄断”问题。

由于这项规定把小区“宽带垄断”执法
主体授予了不同的部门，如工商、电信、质
检等，最终导致“九龙治水水难治”；更重
要的是，相关规定的处罚方式单一、处罚力

度也很有限，从而使反垄断处罚陷入不疼不
痒、难以起效的尴尬境地。如，制度规定对
小区“宽带垄断”可处以 5万元以下的罚
款，至于不落实不纠正的情况，却没有明确
的惩罚措施。另一方面，垄断经营的利润却
很丰厚。如，四川成都有小区宽带垄断经营
者透露，独家经营一个1000户左右规模的小
区，前期投入5万—8万元，三个月即可收回
投资成本，一年毛利接近50万元。暴利和弱
管之下，垄断经营在所难免。

要解决小区“宽带垄断”问题，统一明
确执法主体、加大执法力度、增加其违法经
营成本无疑是关键。此次北京市下发的《关
于推进实施物业管理居住小区宽带接入的通
知》，有一些新意。比如，对小区明确要求
不少于三家宽带经营者进驻，但在一些关键
的问题上，如对小区宽带执法主体，则还不
够统一明确，执法方式、手段和力度规定得
也不够细致，多的是对以往相关制度的重申
和再说明。因此，这个规定，与解决小区
“宽带垄断”问题的实际需要还有不小的距
离，治理难以真正见效。

彻底解决“宽带垄断”问题，必须针对
原有制度漏洞，进行及时必要的细节完善，
整合执法力量疏通执法路径，才有可能真正
起到作用。

作 者/ 张建辉

这是一种隐藏在虚拟世界的疯狂赌局。夜里，
500人的微信群里，庄家变着花样撩拨，玩家们24小
时不停歇下注，开一局只需5分钟，下注、开局、下
注，赌局像车轮滚动，你甚至来不及眨几下眼，也
不知道钱输给了谁，成千上万的赌资就已经蒸发。

（6月13日《新京报》）
微信、QQ等交友工具的兴起，打破了地域和

空间的限制，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然
而，微信、QQ等当下流行的交友工具，在拉近人与
人之间距离的同时，也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成为
违法犯罪的工具和手段。近年来，由微信、QQ等交
友工具引发的诈骗、抢劫、强奸、盗窃、敲诈、传销
及黄赌毒等违法事件时有发生。对此，有专家指
出，微信已沦为“危信”，成为犯罪“新领地”，并非是
危言耸听。

微信变成“危信”，呼叫监管上线。首先，网络
信息主管部门应积极履责，强化对网络的管理，依
法将论坛、微信、博客、搜索引擎等纳入专项许可
范围。同时，网民要时刻保持“微信有风险，使用需
谨慎”的态度，依法上网交易、交流。再者，公安、工
商等管理部门，要迅速介入这个监管“真空地带”，
对网络平台实施专项管理，发现情况，及时查处。

■ 漫 画破除小区“宽带垄断”

不能只靠制度重申
□ 余明辉 别让微信

成为“危信”
□ 张西流

地名可以改

但不能随便改
□ 苑广阔

告别“2元”，更要多建停车场
□ 何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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